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中心 

文      件 
劳防安标字〔2007〕1 号 

 

通        告 

 

为了贯彻落实《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1 号令）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

实施细则》（安监总规划字[2005]149 号）的有关规定，规范

进口劳动防护用品和贴牌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特制

定了《进口劳动防护用品暂行管理办法》和《贴牌制造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暂行管理办法》，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

实施。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中心 

 

                二○○七年一月十九日 

 



 

贴牌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和《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实施细则》，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贴牌制造指的是一方委托另一方加工制造其指

定的产品，并冠以自己的品牌销售。委托加工的一方为贴牌商，

是品牌的拥有者。加工方为制造商。 

第三条  凡属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目录范围

内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需要进行贴牌制造的，应当取得特种

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以下简称安全标志）。 

第四条  申请安全标志的贴牌商可以是国内企业、国外企

业及其他单位。 

第五条  贴牌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中国大陆地区的申请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二） 港、澳、台及国外申请单位应具备所在地区或所

在国的合法资格； 

（三）有与其申请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办公设施； 

（四）注册资金或者开办费不少于 300 万元人民币； 

（五）从业人员应不少于 20 人。其中，每类产品至少应

有 2 名技术人员，每名技术人员不得兼任两类以上产品的技术

员。应有符合贴牌产品要求的专职检验人员； 

（六）应有符合产品要求的设计、实验能力及产品检验能



力； 

（七）应有健全的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工作规则和产品

安全防护性能保障体系； 

（八）制造商应当是获得同类产品安全标志的生产企业；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贴牌商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填写《贴牌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申请书》

一式两份（见附件）； 

（二）中国大陆地区申请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

件；港、澳、台及国外申请企业的合法资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办公场所租赁证明； 

（四）注册商标证书复印件； 

（五）贴牌产品所依据的标准（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只提供标准号清单）； 

（六）贴牌商与制造商签订为期一年以上的长期委托加工

协议； 

（七）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八）产品开发、设计、检验管理程序文件； 

（九）产品彩色照片； 

（十）贴牌产品安全防护性能保障制度及企业管理制度文

件； 

（十一）其他材料。 

第七条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安标管理中心）自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

单位发出受理通知书；  

第八条  材料审查由安标管理中心组织实施，自发出受理

通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九条  材料审查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单位应在接到整改

通知后 90 日内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终止本次安全标志的申办。 

第十条  材料审查符合要求的，由安标管理中心组织有关

专家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评审。现场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主

体资格、技术力量、检测检验能力、管理体系及产品安全防护

性能控制体系等。 

现场评审符合要求的，到加工企业现场抽封申请产品样

品，由贴牌商在规定期限内寄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认

可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如产品在中国大陆

地区无法检验的，申请单位应提供国外检测检验机构出具检验

报告（原件），由安标管理中心对检验报告予以确认。 

第十一条  申请单位经材料审查、现场评审、产品检验符

合发证条件的，由安全标志管理中心颁发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

全标志证书，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公告。 

第十二条  贴牌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证书（以

下简称安全标志证书）有效期限为两年；需要延期的应在安全

标志证书有效期满前一个月提交延期申请。 

第十三条  安标管理中心对获得安全标志证书的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进行跟踪检查。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使用安全标志： 

1．安全防护性能不符合现行执行标准的；      

2．制造商发生变更，没有提交变更申请的； 

 3．制造商本身生产发生变化，达不到产品生产要求； 

4．安全标志使用不符合规定的； 

5．超出安全标志证书范围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安全标志，并予以公告：  

  1．因产品安全防护性能不符合现行执行标准而发生事故

的； 

2．安全标志证书有效期满，未按本办法办理延期手续的；  

  3．弄虚作假，骗取安全标志证书的；  

  4．整改期满拒绝复查或者经复查不合格的；  

  5．被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的；  

  6．国家已经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原材料、产品）；  

  7．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  

  8．转让、买卖或者非法使用安全标志的；  

  9．在被暂停使用安全标志期间，擅自生产的；  

  10．未按规定进行年度审核或年度审核不合格的。     

第十四条  被暂停使用安全标志的单位，在暂停期间内，

不得申办其他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标志。 

被暂停使用安全标志的单位，应于 90 日内完成整改。经

整改复查合格的，可以恢复使用安全标志。     



  第十五条  被撤销安全标志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再次申

请安全标志的时间间隔不少于 180 日，有十三条第（二）款

第 1、3、8 项行为的，再次申请安全标志的时间间隔不少于

２年。  

被撤销安全标志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两年内不得到其他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贴牌制造单位担任主要负责人，否则该单位在

两年内不得申请安全标志。 

第十六条  申请单位提供的检验样品与批量生产原材料

不符的、擅自更换已抽取的封样样品的，终止本次安全标志的

申办，并在２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 
      第十七条  取得安全标志证书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向安标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一）法定代表人变更的； 

（二）制造商发生变化的； 

（三）制造商生产场地发生变化的。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明确事项，按《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

理规定》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实施细则》等有关规

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中

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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